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政府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老政复决字〔2024〕第18号

申请人：王某，男，22岁，身份证号：XXX。
住  址：河南省太康县常营镇。
被申请人：洛阳市老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晓毅 局长。
地  址：洛阳市老城区中州东路216号。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投诉举报的处理，于2024年2月1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经审查，申请人王某于2023年11月14日向被申请人洛阳市老城区市场监管局邮寄一份投诉举报信，投诉举报其购买的洛阳某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“某某混合芝麻酱”涉嫌存在食品标签问题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于2023年11月15日签收后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于2024年2月16日提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条和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的复议期限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
2024年2月22日

